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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禁毒条例

作 者：     发布时间： 2004-4-13 9:33:52 

（1991年5月1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1年5月27日云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严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和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公民身心健

康，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

定》等法律、法规，结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 

    第三条 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和种植毒品原植物等违法犯罪行为，必须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善于禁毒的决定》

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条 州、县人民政府设立禁毒委员会,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禁毒工作。禁毒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乡、镇视需要专门的禁毒机构或

者配备专门人员，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县设立常年戒毒所，列为特殊事业单位，所需经费列入县财政预算。乡镇根据需要设立常年戒毒所或者得临时戒毒所，所需经

费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戒毒怕有由本级公安机关主管，民政、司法行政、卫生等部门参与管理。 

    第六条 农村和城镇的村公所、办事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以办戒毒班，对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实行集中

戒除，公安派出所、保卫部门负责监督指导。 

    对查获的毒品、毒品的非法所得以由非法所得所获得的收益、供犯罪使用的购物，一律没收。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一律没收，结案

后予以销毁。 

    罚没财物一律上缴国库。 

    第七条 本州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司法行政、工商等部门以及海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禁毒工作中既要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又要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各有关部门对查获的毒品案件的管分工，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八条 本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农村的群众自治组织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九条 在本州内违反本条例的外国人、无国籍，除国家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适用本条例。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进入我国领域的，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十三条

第二款的规定。 

    第十条 吸食、注射毒品者，必须到当地公安派出所登记，并具结悔过，同时保证自住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自行戒除毒瘾。拒绝登记逾

期不戒除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 吸食、注射毒品者，经公安处罚后仍不戒除毒瘾的，由戒毒所实行强制戒除。强制戒除后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实行劳动

教养，在劳动教养中戒除。 

    第十二条 吸食、注射毒品者抗拒到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情节恶劣的，经县级戒毒所所长或者辖区派出所所长批准，可以使用械具，

强制入所。 

接受戒毒必须遵守戒毒所（班）的规章制度，违反规章制度情节严重的，经县戒毒所所长或者辖区所所长批准，可以使用械具或者采取强

制隔离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吸食、注射毒品者因抗拒接受戒毒而自伤、自残或者在戒毒期间因戒毒发生疾病的，戒毒所应当及明抢救、医治，并通知家属亲友护

理，费用自理；自伤、自残致死或者因吸食、注射毒品并发其他疾病死亡的，经法医鉴定确实后，按正常死亡处理。 

    第十三条 戒毒所（班）对吸食、注射毒品者采取思想教育、药物治疗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法实行管理。 

    接受戒毒者参加生产劳动表现好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给予适当奖励。 

    第十四条 州设立对吸食、注射毒品者实行劳动教养的专门场所，由州司法局负责管理。对接受劳动教养的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实行

思想教育、生产劳动和强制戒除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管理。 

    劳动教养所应当设少年管教班，参吸食、注射毒品成瘾的未成年人实行强制戒除。 

    因吸食、注射毒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员，戒除毒瘾后表现较好的，可以提前解除劳动教养。 

    第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因吸食、注射毒品被公安机关处罚的，有关单位应给予行政处分；送戒毒所强制戒除的，

在强制戒除期间只发本人基本工资或者标准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实行劳动教养的，按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六条 吸食、注射毒品的行业人员未戒除毒瘾的，一律不得招收为工人、干部；学生不得升学；已戒除毒瘾的，应当同等对待。 

    在校学生因吸食、注射毒品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可以送劳教场所强制戒除，保留其学籍。 

    第十七条 本州内的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镇、农村的群众自治组织和公民，都负有禁绝贩卖、运



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种植毒品原植物和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的义务。发现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种植毒

品原植物和吸食、注射毒品等违法犯罪的人员，都必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有关单位和组织对本地区、本单位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

应当督促其到公安机关登记，具结悔过，保证限期戒除毒瘾。对需要送戒毒所强制戒毒的，应当再现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八条 单位和城镇、农村的群众自治组织，对经限期或者强制戒除毒瘾的人员，应当组成监督管教小组，负责对其进行监督教育工

作，防止其再吸食、注射毒品。 

    第十九条 娱乐场所、饮食店和旅馆，应当把严禁毒品作为管理的重要责任。对放弃管理而发生毒品案件的，公安机关可以予以罚款，

责令限期整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吊销其营业执照；其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本年度获得先进单位和文明单位称号的资格，并追究

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禁毒教育，发现学生吸食、注射毒品的，应当及时进行教育，并监督其限期戒除毒瘾；戒除毒瘾后返样

的学生，学校领导和教师应当负责对其加强监督教育，防止其再吸食、注射毒品。 

    第二十一条 本州一切有运输工具的单位，应当加强对驾驶员和职工的教育和管理，防止犯罪分子利用运输工具走私、贩卖、运输毒

品。对放弃管理责任造成严重后果，又隐瞒包庇的，除追究违法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外，还应当追究单位主管人员的行政责任或者法律责

任。 

    第二十二条 在本州内因生产、科研、教学、医疗、需要使用、储运、经营醋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氯化铵等化学物品的，应当依照

国务院和处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办理手续，严格管理。 

    第二十三条 药品生产、销售部门和医疗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务院发布的《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对医疗使用的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加强管理。严禁非法销售和非法使用。因玩忽职守或者其他原因造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流失的，要追究有关领导人

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村公所、办事处应当有专人负责禁毒工作，实行责任制，定期检查所辖区内吸食、注射毒品人员戒除毒瘾及巩固情况。发

现毒品违法犯罪的，必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可以在不同国家法律、法规和末条例相抵触的前提下，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居民公约或者村规民约，宣传和组织

群众加强对吸食、注射毒品人员的管理。 

    第二十五条 本州一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和城镇、农村的群众自治组织的负责人，应当把禁毒工作中放弃管理责任，造成

严重后果的，以渎职论处。 

    第二十六条 未年成子女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寻子女或者被监护人吸食、注射毒品放任不管的；其所在单位或者城镇、农村的自治组织应

当予以批评教育。对拒绝、阻碍禁毒机关对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实行强制戒毒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

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地检举、揭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和种植毒品原植物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以及在禁毒

工作中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保护和奖励。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所称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在本州内的中央和省属企业、事业单位。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经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报省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员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备案。 

    第三十条 本条例由西双版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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